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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按照《2018-2020年山东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指导意见》和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19 年山东省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决定组织开展 2019年度全市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评估原则 

（一）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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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着力围绕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实施整体情况，强化措施，完善机制，对表对标，科学全面

评估实施成效，引领和推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更加规范高效实

施，为加快推进“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发展，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实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要

求，科学规范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核内容和标准，力求全面、

准确、客观地衡量政策落实绩效。 

二是简便易行、稳步推进。选择能够衡量政策落实绩效，具

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易于操作和衡量；评估方法和程

序务实简化，按计划稳步推进。 

三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对评估指标一律量化，不能量化

的定性指标明确评估标准，并对每个指标合理赋分，有效实现对

政策落实绩效综合评价。 

二、工作内容与指标体系 

市里组织开展延伸绩效管理，主要工作流程包括：县级自评、

专家复审、实地考核、总结报送。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 

三、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一）自评阶段。2020 年 1 月 22 日底前，被评估单位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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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撰写自评报告，并提出列为省

级通报的优秀等级县级单位申请，连同证明材料一同上报(加盖

单位公章纸质版 1 份，同时报电子版)。 

（二）复核阶段。2020 年 2 月，市局组织对各县材料进行

核实，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核查。若缺少证明材料，被评估单位

需在 3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2月底前，市局根据综合评价分数

等，提出拟列为省级绩效考核优秀等级单位名单，提交局领导审

定后报省农业农村厅。 

（三）迎检阶段。2020 年 2月至 2020 年 3月，迎接省厅对

市、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检查核实。 

四、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县要明确责任科室或牵头单位，强化

组织协调，细化工作要求，压实工作责任，具体落实各项工作任

务，确保全部绩效指标扎实有序完成。 

二是严格工作纪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遵

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保密纪律，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 

三是强化服务指导。要结合农机购置补贴延伸绩效管理指

标，及时自查梳理，查缺补漏，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积极探

索规范政策实施的机制和模式，总结宣传好工作中的好经验、好

做法、好典型，努力营造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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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2.2019 年度中央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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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农机购置

补贴 

1.制度建设 6 印发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补贴机具核验等方面管理制度，制度健全且内容有效。 

2.关键环节工

作规范化 
12 

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和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具优先纳入补贴范围

得 2 分；对补贴范围内机具品目实行按需申请、应补尽补得 2 分；组织评估补贴范

围执行等情况得 2 分；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对牌证管理机具免于现场实物核验得 4

分；基层规范开展机具核验工作得 2 分。 

3.信息公开与

系统应用 
20 

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管理维护到位有效得 2 分；县农机购置补贴咨

询投诉举报电话准确畅通得 2 分；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信息更新维护及

时得 3 分；县级近三年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表完整公开得 3 分；全县补贴资金申

请登记进度和享受补贴购机者信息实时公布得 2 分；推广使用补贴资金申领手机

APP 得 4 分；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与农机监理系统数据及时对接得 2

分；开展补贴数据抽查并及时更新维护得 2 分。 

4.投诉处理与

监督管理 
20 

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主管部门组织查处举报投诉及时、有效，与财政部门联合处

理并及时公开处理结果得 9 分；针对违规行为开展全流程分析，查找薄弱环节，及

时整改完善得 6 分；上年度延伸绩效管理和当年部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督导、第三方

抽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管理并整改到位得 5 分。 

5.资金申报、

调剂、执行与

绩效 

25 

规范开展补贴资金需求测算得 4 分；合理确定补贴申领有效期得 1 分；及时启动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得 4 分；全市年度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执行基本完成得 10 分（低于

85%不得分，95%以上得 10 分，高于 85%按照比例得分）；补贴申请受理限时办理

得 3 分；实现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年度绩效目标得 3 分。 

6.创新试点与

工作成效 
7 

开展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达到预期效果得 3 分；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部署，

或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规范开展政策创设，取得明显成效得 4 分。 

报废更新

补贴 

7.报废更新补

贴有力有效 
10 认真执行部省有关规定，积极规范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 

附加项 

8.加分项 5 县落实资金量在 1000 万元以上，得 5 分。 

9.减分项   

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有组织弄虚作假的，或经财政监督、审计、纪检等部门和司

法机关查处以及主流媒体披露市域内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或对较重和严重违规

行为查处不力的，并造成较大社会不良影响，扣减 20 分；对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

患未提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扣减 10 分。 

合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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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县市区 
资金   

（万元） 

绩效目标 

补贴机具数

（台/套） 

补贴资金兑

付率 

资金使用重大违

规违纪问题 

福山区 37 ≥500 ≥90% 无 

牟平区 100 ≥659 ≥90% 无 

开发区 15 ≥126 ≥90% 无 

龙口市 200 ≥1260 ≥90% 无 

莱阳市 900 ≥500 ≥90% 无 

莱州市 1100 ≥2550 ≥90% 无 

蓬莱市 485 ≥2655 ≥90% 无 

招远市 900 ≥750 ≥90% 无 

栖霞市 260 ≥1250 ≥90% 无 

海阳市 900 ≥4200 ≥90% 无 

莱山区 3 ≥50 ≥9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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